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2024 年 2 月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核查意见 

 

2 

FANGDA PARTNERS 
 

http://www.fangdalaw.com 
 

 
 
中国上海市石门一路 288号 电子邮件 E-mail: email@fangdalaw.com 

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 24楼 电  话 Tel.: +86-21-2208 1166 

邮政编码：200041 传  真 Fax.: +86-21-5298 5599 

 
  
24/F, HKRI Centre Two 

HKRI Taikoo Hui 
288 Shi Men Yi Road 

Shanghai, PRC 
200041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

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万密

封”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唯万密封重大资产购买(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关于对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4]第 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所涉相

关事项的进一步核查要求，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以

及《准则第 26 号》等中国法律的规定， 对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出具《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专项核查意见”）。 

http://www.fangdalaw.com/
mailto:email@fangd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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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法律意见书》合称“原法律意见书”）中的相

关声明和承诺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除非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另有说明，原法

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的词语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被使用时具有与原法律意见书

中所作定义相同的含义。 

就关于上海垣墨合伙企业出资份额变更的相关事项、关于标的公司基准日后

分红的相关事项以及关于交易对方同意向标的公司提供无息借款的相关事项，本

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4 所涉及的关于上海垣墨合伙企业出资份额变更的相关事项 

根据上海垣墨工商档案以及上海嘉诺出具的书面说明，上海嘉诺为实施员工

股权激励，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设立普通合伙企业上海垣墨，向刘大鹏、翟舒

雯、李伟、刘航燕及顾晨兰五名激励对象授予上海垣墨 310.00 万元的合伙份额。

根据上海垣墨设立时获发的营业执照，上海垣墨设立时的出资额为 310.00 万元。 

其后，上述激励对象受限于个人资金问题，计划不再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

资额向上海垣墨继续出资，经与上海嘉诺协商后，将上海嘉诺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的激励份额从原定 310.00 万元合伙企业出资份额调整为 165.00 万元的合伙企业

出资份额，激励对象于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陆续完成对 165 万元合伙企

业出资额的实缴。前述减少激励份额后上海嘉诺未有即时的其他激励安排，因此

将导致需减少上海垣墨的合伙企业出资额，但鉴于上海垣墨 2016 年 6 月方才完

成设立，如减少其注册的合伙企业出资额需短期内再次办理工商变更程序，同时

考虑到上海嘉诺未来可能会对激励对象新增授予激励股权，因此，各方协商后未

立即就前述激励份额调整事项对上海垣墨进行减资，为简化流程，各方决定于下

次办理工商变更程序时（即相关安排较为清晰之时）一并申请办理。 

根据上海垣墨全体合伙人出具的书面确认，上海垣墨各合伙人彼时亦并未就

该事项进行审议或作出变更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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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嘉诺股东会决议以及上海垣墨工商档案，2023 年 8 月，上海嘉诺

对原激励对象刘大鹏、刘航燕以及新激励对象新增授予激励股权。根据本次股权

激励的份额授予安排，上海垣墨合伙企业出资额调整为 295.166 万元，上海垣墨

于 2023 年 8 月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以下简称“2023 年 8 月第一次变

更”），本次变更事宜详见本所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出具的《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补充法律意见书》问题四

回复之“2、2023 年 8 月，上海垣墨第一次合伙人变更”。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执行合

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企业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上海垣墨全体合伙人出具的书面说明，上海垣

墨全体合伙人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才第一次就合伙人变更暨合伙企业出资额变

更事宜作出合伙人决议，前述合伙人决议作出之前，上海垣墨全体合伙人未就上

海垣墨合伙企业份额变更作出任何决定。 

根据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垣墨的《市场主体专用信

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记录证明专用版）》说明，上海垣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在市场监管领域未有违法记录信息。 

此外，假设企业登记机关认定上海垣墨存在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

依照《合伙企业法》规定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情形的，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法律责任为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将被处以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上海嘉诺实际控制人雷波及雷元芳已出具书面承

诺，若上海垣墨因该事项受到行政处罚的，其将承担因此给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

唯万密封造成的损失。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所律师已对上海垣墨全体合伙人进行访谈，

其均已确认上海垣墨工商登记的历次变更情况属实，对其目前所持的上海垣墨合

伙企业出资额不存在疑义。综上，上海垣墨自设立后合伙企业出资额于 2023 年

8 月第一次变更事宜，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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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询函》问题 7 所涉及关于标的公司基准日后分红的相关事项 

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并经安永华明书面确认，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以下简称“基准日”），上海嘉诺单体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2,543.19 万元，

上海嘉诺模拟合并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9,407.64 万元。根据标的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股东会所作出的决议，标的公司向各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

分配利润 8,348 万元。该等分配利润未超过上述标的公司模拟的合并期末未分配

利润总额，属于标的公司原股东（即本次交易对方）于基准日前的经营所得。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股东对公司依法享有分

红的权利，公司股东会亦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同时，根据标的公

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依据公司当年的股东会决议分取红利。 

综上，鉴于标的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基准日之前未分配利润的分红权，且该利

润分配事项已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因此，标的公司于基准日后对基准日

前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红不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标的公司章程的约定。 

三、《问询函》问题 7 所涉及关于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向标的公司提供无息

借款的相关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唯万密封、本次交易对方于 2024 年 2 月 5 日签署的《业绩补

偿协议》第 6.3 条的相关约定，“乙方 1（雷元芳）和乙方 2（雷波）承诺在业绩

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出现运营资金短缺的情形时，由乙方 1 和乙方 2 以无息借

款的方式向标的公司提供所需运营资金，以确保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正常运

营”。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第十一条的相关约定，“本协议自各方合法签署时成

立，于《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的标的股权交割日起生效”。根据《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五条，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综上，《业绩补偿协议》于协议各方签署之日（2024 年 2 月 5 日）起成立，

自成立之日起该协议及其约定对本协议所有签署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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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唯万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

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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